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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十五”和“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体系比较情况表 

“十五”考核指标 “十一五”考核指标 指标 

类别 指标名称 考核要求 2005 年实际 
指标变化说明 

指标名称 考核要求 

1.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定量考核 

连续三年名列全国或

全省前列 
全省前列 

只强调本省（自治区）

前列。 

1.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定量考核 

连续三年名列本省（自

治区）前列 

2.通过国家卫生城市

验收 

通过省爱卫会的考核

验收，并已向全国爱卫

会推荐为国家卫生城

市 

已向国家申请 

取消。部分内容归入

“城乡接合部”指标

中。 
  

   

新增。要求避免发生国

家环保总局通报和国

内外重要媒体曝光的、

有严重影响的环境违

法和环境污染事件 

2.重大、特大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事故，重大

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

案件，环境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的制定和演练 

近三年城市辖区内未发生

重大、特大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事故，前一年未有重大

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案件，

制定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并进行演练 

基本 

条件 

3.环境保护投资指数 >1.5％ 2.08% 调整。提高 0.2％ 3.环境保护投资指数 ≥1.7% 

1.人均 GDP 

(现价) 
＞1 万元/人 

经济持续增长率高于

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人

均 GDP 为 6.88 万元 

调整。合并了“十五”

社会经济指标的第 1

和第 2 项，其中人均

GDP 提高 0.5 万元。 

2.经济持续增长率（现

价） 

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

平 
  

1.经济持续增长率，人

均 GDP 

经济持续增长率高于

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人

均 GDP>1.5 万元 

3.人口出生率 <国家计划指标 
人口出生率<国家计划

指标，达到考核要求 调整。 
2.人口与计划生育年

度计划完成率 100% 

4.单位 GDP 能耗 <全国平均水平 
0.77 吨标煤/万元，<

全国平均水平 

调整。要求近三年逐年

下降。 
3.单位 GDP 能耗 

<全国平均水平，且近

三年逐年下降 

5.单位 GDP 用水量 <全国平均水平 
41.58 吨/万元，<全国

平均水平 

调整。要求近三年逐年

下降。 
4.单位 GDP 用水量 

<全国平均水平，且近

三年逐年下降 

社会 

经济 

指标 

   

新增。万元 GDP 工业

废水、化学需氧量、

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

量。 

5.万元 GDP 主要工业

污染物排放强度 
<全国平均水平，且近

三年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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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考核指标 “十一五”考核指标 指标 

类别 指标名称 考核要求 2005 年实际 
指标变化说明 

指标名称 考核要求 

1.全年 API 指数≤

100 的天数占全年总

天数的百分比 
≥80% 91.0% 调整。提高 5％。 

1.全年 API 指数≤

100 的天数占全年总

天数的百分比 
≥85% 

2.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 ＞96% 96.79% 

调整。改变了评价的

方法，增加了依据《水

污染防治法》对饮用

水源地保护的具体要

求。 

2.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96% ≥96% 

3.城市水域功能区水

质达标率 

100%，且市内无劣五类

水体 100% 

调整。各功能区监测

和评价项目统一为

pH、溶解氧、高锰酸

钾指数、生化需氧量、

氨氮。 

3.城市水环境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 

100%，且市区内无劣Ⅴ

类水体 

4.区域环境噪声平均

值 <60dB（A） 55.2dB（A） 保留。基本不变 
4.区域环境噪声平均

值 ≤60dB（A） 

环境 
质量 
指标 

5.交通干线噪声平均

值 <70dB（A） 69.3dB（A） 保留。基本不变 
5.交通干线噪声平均

值 ≤70dB（A） 

1.自然保护区覆盖率 ＞5% 10.01% 
调整。指标名称更改，

提高 5％。 

1.受保护地面积占国

土面积比例 ≥10% 

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5% 40.54% 调整。 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5% 

3.城市生活污水集中

处理率 ＞70%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率为 71.34% 

调整。指标为“城市

污水集中处理率”和

“缺水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率”。 

3.城市污水集中处理

率，且缺水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率 
≥80%，≥20% 

4.工业废水排放达标

率 ＞95%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为 96.05% 

调整。强调重点“工

业企业”和“稳定达

标”，增加“工业企业

排污申报登记执行

率”。 

4.重点工业企业污染

物排放稳定达标率，

工业企业排污申报登

记执行率 

100%，100% 

环境 
建设 
指标 

5.城市气化率 ＞90% 城市气化率为 95.7% 调整。 
5.城市清洁能源使用

率 ≥50% 



- 3 - 

“十五”考核指标 “十一五”考核指标 指标 

类别 指标名称 考核要求 2005 年实际 
指标变化说明 

指标名称 考核要求 

6.城市集中供热率 ＞30%  
提高 35％，（南方城市

不考核） 

6.城市集中供热普及

率 ≥65% 

   新增。 
7.机动车环保定期检

测率 ≥80% 

7.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 ＞80% 100% 调整。提高 5％。 
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 ≥85% 

8.工业固体废物处置

利用率 ＞70% 98.97% 调整。提高 20％。 
9.工业固体废物处置

利用率 ≥90% 

   新增。包括医疗废物

和工业危险废物。 10.危险废物处置率 100% 

9.烟尘控制区覆盖率 ＞90% 100% 取消。   

环境 
建设 
指标 

10.环境噪声达标区

覆盖率 ＞60% 64.61% 取消。   

1.城市环境管理目标

责任制 

落实到位，制定创模

规划，并分解实施 

落实到位，制定了创

模规划，并分解实施 

调整。增加“环境指

标已纳入党政领导干

部政绩考核”和“实

行环境质量公告制

度”。 

1.环保目标责任制，

环境质量公告制度 

落实到位，环境指标

已纳入党政领导干部

政绩考核，制定创模

规划并分解实施，实

行环境质量公告制度 

2. 环境保护机构独

立建制 独立建制 独立建制 

调整。增加“环境监

察、监测、宣教、信

息等能力建设达到国

家标准化建设要求” 

2.环境保护机构独立

建制，环境保护能力

建设达到国家标准化

建设要求 

环境保护机构独立建

制，环境保护能力建

设达标 

   新增。 

3.建设项目“环评”、
“三同时”和规划环评

综合执行率达到国家

要求 

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

分别100%，“三同时”执行

率分别≥90%，规划环评

执行率分别≥80%。 

环境 
管理 
指标 

3.公众对环境的满意

率 ＞80% 94.32% 

调整。提高 5%，增加

了“议案、提案办结

率 100%，环境信访案

件办结率 100%”等内

容。 

4.公众对城市环境保

护的满意率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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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考核指标 “十一五”考核指标 指标 

类别 指标名称 考核要求 2005 年实际 
指标变化说明 

指标名称 考核要求 

4.中小学环境教育普

及率 ＞80% 97.83% 

调整。提高 5％，明

确了“中小学每学年

环境教育 12 课时以

上等要求”。 

5.中小学环境教育普

及率 
≥85% 

5.按期完成污染物排

放总量计划 

按期完成省下达的计

划指标 按期完成 
调整。增加“国家重

点环保项目落实率”。 

6.按期完成总量控制

计划，国家重点环保

项目落实率 

按期完成省下达的计

划指标，国家重点环

保项目落实率≥80% 

环境 
管理 
指标 

6.城乡结合部综合整

治 落实到位 落实到位 

新增。将“十五”基

本条件中的城市环境

卫生工作纳入该指

标。 

7.城市环境卫生工

作，城乡结合部及周

边地区环境管理 

落实到位，符合要求 

   新增。 

创建国家环境友好企

业、绿色社区、绿色

学校、国家生态示范

区、环境优美乡镇、

国家生态工业园区、

国家 ISO14000 示范

区 

开展了各类创建工

作，并且各类创建创

成数量逐年增加。 参考 
指标 
指标 

   新增。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按照国家规定应进行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的企业数量逐年增加 

开展了清洁生产审核

工作，经清洁生产审

核的企业数量逐年增

加 

 


